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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本「建築物附屬機械設備總括承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

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本附加條款所載之保險標的物直接或間接因火災引起之爆炸或化學

性爆炸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保險標的物發生主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時，被保險人為進行修復工作必須拆除其

他財物時，本公司對其拆除及恢復原狀所需費用亦負賠償責任，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以新台幣

__________元為限。 

第二條 承保標的物 

一、本附加條款之建築物基本資料如下表: 

建築物之名稱  

建築物之地址  

樓板總面積                      m2

建築物之用途  

建築物之樓數(地上及地下) 地上    層，地下    層 

建築物之完工年月          年      月 

二、設置於本附加條款所載建築物之下列機械設備，均為保險標的物，無需逐一載明。 

設備名稱 機械、機械設備或裝置 

空調設備 暖氣機、冷凍機、冷却水塔、冷氣機、空調機、

空氣幕裝置、送風機、附屬幫浦等。 

電氣設備 變壓器、配電盤、控制監視盤、繼電器盤、繼電

器、變流器、開關器、電容器、反應器、充電設

備、不斷電系統、電池、碍子、碍管、保護裝置、

開關器用空氣壓縮機、支撐架、母線、配線、照

明用器具、緊急發電設備、送信/受信設備、電

鐘裝置、電話交換機、天線設備、訊號裝置、避

雷針裝置、接地裝置、導體、保全系統、防災中

心設備、火災警報系統、警報裝置等。 



 
給水、排水、衛生、

消防設備 

(不含鍋爐) 

給水設備、熱水供給設備、鍋爐附屬裝置、太陽

能系統、衛生設備、飲用水設備、排水設備、深

水井、污水處理設備、撒水設備、各種消防設備

等。 

昇降設備 電梯、電扶梯、貨梯等。 

其他之設備 自動門設備、活動百葉門窗(SHUTTER)裝置、垃

圾處理設備、塵埃燒却設備等。 

附屬於上列各設備之配線、配管、管道設備。 

第三條 通知之義務 

保險金額遇有增減時，被保險人應立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按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第四條

規定調整保險金額。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

載事項仍依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辦理。 


